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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3_80_8A_E6_c67_153542.htm 第七章 债 权 一、债

的履行原则 债的履行原则是当事人在履行债的整个过程中所

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 (1)实际履行原则，即要求按照债的标

的来履行，而不能任意用其他标的来代替。 (2)全面履行原则

，即除经债权人同意外，债务人必须在债的标的物以及其数

量、质量、格、债的履行期限、履行地 点、方法等各方面严

格按照债的内容，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3)协作履行原则，

即双方当事人在债的履行中应当相互协作。 (4)诚实信用原则

，即在债的履行中要求当事人按约定的标的来履行，严格按

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债，还要求债的双方当事人承担给付义

务以外的一些附随义务。 二、债的不履行及其民事责任 债的

不履行是指未依债务的内容给付以满足债权的状态。债的不

履行状态有四种： (1)拒绝履行，指债务人有履行能力却表示

不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对于履行期已届满的债务拒绝履行

，根据债权人的选择，债务人负强制履行或损害赔偿的责任

。对于履行期未届满的债务，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债权人

也可以拒绝受领，若系双方合同，债权人可因此解除合同。

(2)履行不能，指不能履行债务从而不能实现债权。因不可归

责于债务人事由的履行不能，发生免除给付义务和代偿请求

权；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事由的履行不能，对于全部不能，债

务人无须履行原定的给付，但须负损害赔偿之责。对于部分

不能，债务人对不能履行的部分负损害赔偿之责，对其他部

分仍应按原定的给付履行。 (3)不适当履行，指债务人没有完



全按照债务的内容所为的给付，包括暇疵履行和加害履行。

对于尚未补正的不适当履行，债务人有补正其为完全履行的

责任。对于加害给付，债务人除负补正责任外，还要负损害

赔偿责任。对不能补正的不适当履行，债务人应负损害赔偿

责任。 (4)履行迟延，指已届履行期而能给付的债务，因可归

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未为给付所发生的迟延。对一般债务的

履行迟延，债务人负损害赔偿和强制履行的责任；对金钱债

务的履行迟延，债务人负担迟延利息和其他损害的损偿。 三

、债的保全 债的保全是保障债权得以实现的一种制度。对于

债权，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

人的。但当债务与第三人的行为危及债权人的利益时，法律

就允许债 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行为行使一定的权利，以

排除对其侵权的危害，此种制度就称为债的保全。债的保全

方法有二： 1.债权人代位权 . 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债务人享有对

第三人的权利而又不积极行使，致使其财产应能增加而不增

加，危害债权实现时，债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属

于债务人权利的权利。 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须满足以下要件

：(1)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2)应是非专属于债务人自己行

使的非专属权和得以强制执行的权利；(3)债务已届履行期

；(4)债权人有保全债权的必要。 2.债权人撤销权 债权人撤销

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危害债权实现的行为，有请求法院

撤销该行为的权利。 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须满足以下要件

：(1)须有债务人减少其财产或增加其财产负担的行为；(2)须

债务人的行为危害债权；(3)债务人的行为须在债权成立后所

为；(4)须以债务人的过失为必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